國立清華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預先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採計申請表
申請人：                班級：            學號：            電話：                
入學年度：            遞補為正取生學年〈期〉別：            
	修習
學期別
	科目名稱
（請填完整科目名稱）
	修習
學分數
	採計
學分數
	備註

	
	
	
	
	

	
	
	
	
	

	
	
	
	
	

	
	
	
	
	

	
	
	
	
	

	
	
	
	
	

	
	
	
	
	

	
	
	
	
	

	
	
	
	
	

	
	
	
	
	

	
	
	
	
	

	
	
	
	
	

	
	
	
	
	

	
	
	
	
	


	申請人
	特教系主管

	
	


備註：
1. 依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1030010626號函，本系非師資生在校期間，若預先修習本系所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於後若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其學分數採認可不受學分總數四分之一與超過1年之規範。唯前揭學分之採認，應限於修習成績達70分以上之課程；且學期學業成績若未達70分，次一學期不得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2. 學分採計申請：
· 申請採計之科目以名稱相同者為限；連續課程須全部修畢始得申請採計；不同學分之採計應以多抵少，不能以少抵多。
· 通識、輔系、雙主修、非師培系應修課程等，不得申請採計為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3. 預先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採計申請，於獲得本系師資生資格後，經系主任簽章後，留系辦備存(須檢附成績單正本)。
4. 轉系生及轉學生依國立清華大學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抵免學分要點辦理採計。[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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